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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农业农村厅

关于开展 2023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

机构飞行检查的通知

各农产品检测机构:

为规范我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从业行为，持续加

强证后监管和提升承检机构质量管理水平，经研究，确定开

展 2023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飞行检查工作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

一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部署实施

飞行检查是证后监管和事中监管的重要手段，各检查组

要高度重视，依据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法》等

要求，按照“双随机，一公开”方式，坚持公平、公正的原

则，保证飞行检查工作的严肃性，严格按照工作方案（详见

附件）要求开展工作。

二、积极配合飞行检查工作

各农产品检测机构要积极配合做好本次飞行检查工作，

被抽查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检查。

三、结果的使用

证后监管的飞行检查结果将作为后续跟踪监管的重要

依据；承检机构检查和样品复检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农产品

质量安全监测承检机构遴选、招标或评价的重要依据。

工作中如有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与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

质量安全监管处联系,联系人：邹晓琳，电话：0531-51789259。

种植业产品技术问题请咨询山东省农科院质标所,联系人：

李增梅，电话：0531-66659267；水产品技术问题请咨询农

业农村部渔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（烟台），联系人：

刘小静，电话：0535-6375428。

附件：2023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飞行检查工作方
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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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飞行检查工作方案

（获证机构证后监管部分）

为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证后监管工作的有效

实施，提升承检机构质量水平和技术能力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获证机构飞行检查

（一）检查范围

2023年 10月 31日前已取得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

构合格证书（CATL）且证书合法有效的检测机构为本次随机

抽查对象。按照《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3 年度部门内部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要求，其中承担 2023 年省

级种植业产品、水产品监测任务的检测机构作为低风险抽查

对象，其他获证检测机构作为中风险抽查对象。本次飞行检

查将随机抽取 20 家，其中，低风险抽查 15 家，中风险抽查

5 家，已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随机抽取，具体名

单见附表 1。

（二）检查方式

检查方式为现场检查，采取“双随机”方式确定抽查对

象和检查人员。



二、时间安排

获证机构飞行检查于 11 月 13 日开始，11 月 28 日前完

成；省农业农村厅监测任务承检机构飞行检查于 11 月 13 日

开始，12 月 15 日前完成，现场检查时间一般应安排在工作

日，检查组通知被检查机构的时间不能早于 12 小时。

三、飞行检查内容

按照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法》的有关要求，

对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检测活动合法性、管理体系的诚信可

靠性、检验报告的规范性等内容进行专项监督检查。重点检

查检测机构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是否能够维持机构考核评

审细则要求；是否按照机构考核证书规定的能力范围出具数

据；是否存在不实、虚假检验检测数据等违规违法行为。随

机抽取近两年的检验检测报告（不少于 10 份），核查报告的

真实性、溯源性和规范性。

四、飞行检查结果反馈

现场检查结束后，被检查的检测机构应在 30 日内对提

出的不符合内容进行整改。整改完成后形成书面材料上报给

检查组。各检查组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、分析及总结，形

成监督检查报告，并及时报送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

测试中心（济南）进行汇总。

五、承担单位及检查人员

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负责本次飞行检



查及样品复检组织工作，适时派员现场检查，委托农业农村

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（济南）等 6 家省部级检测中

心为本次飞行检查及样品复检的承担单位。省厅按照随机原

则，从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审组长中随机抽取 5

名检查组组长，从具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审员

资格的人员或熟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任务的技术专家中

随机抽取 10 名组员，组成检查组，请联络员所在单位负责

交通等保障工作，详见附表 5。按照检查组随机对应获证机

构检查对象的原则，确定各检查组具体检查任务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随机选派检查人员，确保抽查工作客观、真实、

科学，对拒绝检查的检验检测机构，及时做好记录，上报省

农业农村厅依法依规处理。

（二）检查员对检查过程中获得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的

商业、技术等信息负有保密责任，未经检验检测机构的书面

同意，不得对外透露其保密信息。

（三）检查组对不符合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》

和《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工作规范》《山东省农

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规范》及风险监测、监督抽查工

作方案的情况要做好记录。检查时如发现结果溯源性存在重

大问题的要保存证据，立即报省农业农村厅。

（四）现场检查时，被检查检测机构应马上提供需要调



阅的材料，现场不能提供的材料按没有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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